
 
 

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

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2022年度《金融服务协议》暨

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的 

专项说明与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及《中国移动有限公

司之组织章程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中国移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独立非执行董事，基于审慎、客观、独立的判断，核查了公司关联方与公司子公

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移财务公司”）签订的《金融

服务协议》暨关联交易在 2022 年度的实际执行情况，并出具如下专项说明和独

立意见： 

1、2022 年度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移动集团”）及

下属子公司于中移财务公司存置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（含应计利息）的实际发生

额为 294.53 亿元，其他金融服务的实际发生额为 1 万元；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

司于中移财务公司存置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（含应计利息）的实际发生额为 0.22

亿元，自中移财务公司获得的每日最高贷款余额（含应计利息）的实际发生额为

25.22 亿元，其他金额服务的实际发生额为 0 元。 

2、经核查，中移财务公司与中国移动集团、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

期内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自愿的

原则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；相关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不影响公司

资金的独立性、安全性，不存在公司资金被关联人占用的风险；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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